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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稿件

	序
号
	稿件内容
	责任单位
	文字
	
照片


	1
	序言：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拟请住建部领导作序）
	住建部建筑杂志社
	1
	

	2
	双核驱动、多点支撑、协同发展
（拟请宜昌市政府领导撰写）
	市政府办
	1
	1

	3
	关怀与鼓舞
（国家领导人及宜昌市主要领导视察城市建设工作图集）
	市国家档案局
	1
	10

	4
	生态宜居 美丽宜昌
（城市建设风光、大型标志性建筑、基础设施图片展示）
	  市城建档案馆
	
	40

	5
	宜昌人居环境发展报告
（总报告）
	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住建部建筑杂志社
	1
	40

	
















6
	


行业单
项
报
告
	《宜昌市文明城市创建报告》
	市文明办
	各1
	各10

	
	
	《宜昌市发展改革报告》
	市发展改革委 
	
	

	
	
	《宜昌市农业农村发展报告》
	市农业农村局
	
	

	
	
	《宜昌市科技发展报告》
	市科技局
	
	

	
	
	《宜昌市国有资产发展报告》
	市国资委
	
	

	
	
	《宜昌市人防事业发展报告》
	市人防办
	
	

	
	
	《宜昌市体育事业发展报告》
	市体育局
	
	

	
	
	《宜昌市教育事业发展报告》
	市教育局
	
	

	
	
	《宜昌市民政事业发展报告》
	市民政局
	
	

	
	
	《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报告》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宜昌市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报告》
	市文化和旅游局
	
	

	
	
	《宜昌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报告》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宜昌市安全生产报告》
	市应急管理局
	
	

	
	
	《宜昌市城乡规划发展报告》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宜昌市水利事业发展报告》
	市水务和湖泊局
	
	

	
	
	《宜昌市大数据发展报告》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宜昌市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报告》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宜昌市交通事业发展报告》
	市交通运输局
	
	

	
	
	《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发展报告》
	市林业和园林局
	
	

	
	
	《宜昌市生态环境发展报告》
	市生态环境局
	
	

	
	
	《宜昌市三峡坝区建设发展报告》
	
三峡工委

	
	

	
	
	《宜昌市城市管理发展报告》
	市城管委
	
	

	7
	区县市人居环境发展报告
	《宜都市人居环境发展报告》
	宜都市政府
	各1
	各10

	
	
	《枝江市人居环境发展报告》
	枝江市政府
	
	

	
	
	《当阳市环境发展报告》
	当阳市政府
	
	

	
	
	《远安县人居环境发展报告》
	远安县政府
	
	

	
	
	《兴山县人居环境发展报告》
	兴山县政府
	
	

	
	
	《秭归县人居环境发展报告》
	秭归县政府
	
	

	
	
	《长阳县人居环境发展报告》
	长阳县政府
	
	

	
	
	《五峰县人居环境发展报告》
	五峰县政府
	
	

	
	
	《夷陵区人居环境发展报告》
	夷陵区政府
	
	

	
	
	《西陵区人居环境发展报告》
	西陵区政府
	
	

	
	
	《猇亭区人居环境发展报告》
	猇亭区政府
	
	

	
	
	《点军区人居环境发展报告》
	点军区政府
	
	

	
	
	《伍家岗区人居环境发展报告》
	伍家岗区政府
	
	

	
	
	《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居环境发展报告》
	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8
	人居环境相关企业发展报告
	宜昌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
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
宜昌交通旅游产业集团
宜昌长江大桥建设营运集团湖北盐业集团宜昌分公司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
湖北宜化集团
宜昌高新产业投资控股集团宜昌港务集团资产管理公司
宜昌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公司
宜昌市房地产投资开发公司
 宜昌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宜昌市国土资源开发公司
宜昌浦华三峡水务有限公司
宜昌建投水务有限公司长江三峡水务（宜昌）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水务分公司
宜昌中燃城市燃气发展公司
葛洲坝（宜昌）燃气公司
宜昌科信天然气有限公司
	
各1

	各5

	9
	宜昌市创建中国人居环境奖定性定量比较及对策建议
	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住建部建筑杂志社
	1
	待定

	
二、提供指标数据


	序号
	评价内容及国家标准
	宜昌市
指标情况
	责任单位
	指标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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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指标
	1、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务完成率连续3 年≥100%
	
	市住建局
	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务完成率=实际新开工（筹集）保障性安居工程量（户）/计划新开工（筹集）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户）×100%

	
	
	2、城市公共供水普及率≥95％
	
	市水务和湖泊局
	城市公共供水普及率=城区公共用水人口（万人）/城区人口（万人）+城区暂住人口（万人）×100%

	
	
	3、城市燃气普及率≥98％
	
	市住建局
	城市燃气普及率=城区用气人口（万人）/城区人口（万人）+城区暂住人口（万人）×100%

	
	
	4、城市污水处理率≥95％
	
	市水务和湖泊局
市生态环境局
	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量+其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污水量）（万吨）/城市污水排放总量（万吨）×100%

	
	
	5、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市城管委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生活垃圾清运量×100%

	
	
	6、公厕拥有量≥3.5 座/平方公里
	
	市城管委
	城市公共厕所拥有量=城区供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使用的公共厕所数量（座）/城区面积（平方公里）

	
	
	7、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35%
	
	
市城管委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生活垃圾中再生资源回收量+单独收集并资源化利用的有机垃圾量）/生活垃圾产生量×100%

	
	
	8、市区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不低于65%；家庭20Mbps 及以上宽带接入能力达到100%。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城市家庭宽带接入能力= 建成区20Mbps 及以上宽带接入端口数/宽带接入端口总数×100%

	
	
	9、平均通勤时间中小城市≤30 分钟，大城市≤40 分钟
	
	市交通运输局
	自行统计

	
	
	10、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大城市≥30%，中小城市≥20%
	
	市交通运输局
	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公共交通出行总人次（万人）/城市出行总人次（万人）×100%

	
	
	11、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分担率≥40%。
	
	市交通运输局
	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分担率=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总人次（万人）/城市出行总人次（万人）×100%

	
	
	12、建成区平均路网密度≥8 公里/平方公里
	
	市交通运输局
	建成区平均路网密度=建成区道路总长度（公里）/建成区总面积（平方公里）

	
	
	13、建成区道路面积率≥15%
	
	市交通运输局
	道路面积率=建成区道路总面积（平方公里）/建成区总面积（平方公里）×100%

	
	
	14、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布
局合理，小学服务半径不超过500米，初中服务半径不超过1000 米
	
	市教育局
	自行统计

	
	
	15、人均拥有的公益性文化设施面积≥0.8平方米
	
	市文化和旅游局
	人均拥有公益性文化设施用地面积=公益性文化设施用地面积（平方米）/ 市区人口（人）

	
	
	16、人均拥有公共体育设施用地面积≥0.6 平方米
	
	市体育局
	人均拥有公共体育设施用地面积=公共体育设施用地（平方米）/市区人口（人）

	
	
	17、万人拥有卫生服务中心（站）数量（个）≥0.3
	
	市卫生健康委
	万人拥有卫生服务中心（站）数量=市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数量（个）/市区人口（万人）

	
	
	18、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张）≥40
	
	市卫生健康委
	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市区各类医院床位总数（张）/市区人口（万人）

	
	
	19、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图书数量（册）≥16000
	
	市文化和旅游局
	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图书数量=公共图书馆藏书数量（册）/市区人口（万人）

	
	
	20、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0%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万平方米）/建成区总面积（万平方米）×100%

	
	
	21、建成区绿地率(%) ≥35%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成区绿地率=建成区绿地面积（万平方米）/建成区总面积（万
平方米）×100%

	
	
	2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2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区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城区人口（人）+城区暂住人口（人）

	
	
	23、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90%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的居住用地面积/居住用地总面积×100%

	
	
	24、林荫路推广率 ≥70%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林荫路推广率=达到林荫路标准的人行道、自行车道长度/人行道、自行车道总长度×100%

	
	
	25、城市空气质量AQI ≤100 的天数占全年天数比例≥80%。
	
	市生态环境局
	空气质量指数（AQI）≤100 的天数所占全年天数的比例= AQI
- 13 -≤100 的天数/全年天数×100%

	
	
	26、城市空气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低于本地区平均水平10%。
	
	市生态环境局
	自行统计

	
	
	27、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达标率100%，
	
	市生态环境局
市水务和湖泊局
	自行统计

	
	
	28、城市区域噪声平均值(db)≤60db
	
	市生态环境局
	区域噪声平均值＝认证点位监测值之和/认证点位总数×100%

	
	
	29、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率≥90%
	
	市人社局
	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率＝参加全部三项保险的职工人数（万人）/应参保职工人数（万人）×100%

	
	
	30、养老服务市区百名老人拥有社会福利床位数≥3张
	
	市民政局
	百名老人拥有社会福利床位数=市区社会福利机构养老床位数量（张）／市区60 岁以上人口数（百人）

	
	
	31、道路事故死亡率（人/万台车）≤10 人/万台车
	
	市公安局
	道路事故死亡率=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人）/机动车保有量（万台
车）

	
	
	32、刑事案件发案率（%） ≤5%
	
	市公安局
	自行统计

	
	
	33、建成区人均已建成的固定和中心避难场所有效避难面积≥2 平方米；至少建成1 处中心避难场所。
	
	市应急管理局
市人防办
	建成区人均固定应急避难场所面积=建成区固定和中心有效应急
避难场所面积（平方米）/建成区人口（人）

	
	
	34、城市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完好率100%
	
	市消防支队
	自行统计

	
	
	3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不低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3.1）
	
	市发改委
市统计局
	自行统计

	
	
	36、恩格尔系数(%) 不高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32%）
	
	市统计局
	恩格尔系数=居民食品支出总额（元）/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元）×100%。

	
	
	37、城镇登记失业率(%) 不高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4.3%）
	
	市人社局
	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城镇从业人数+城镇登记失业人数）×100%

	
	
	38、单位国内生产总（GDP）能耗（吨标准煤/万元）≤0.68
	
	市发改委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单位GDP 能耗=市区能耗消耗总量（吨标准煤）/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万元）

	
	
	39、节能建筑占既有建筑比例严寒及寒冷地区≥50%，夏热冬冷地区≥45%，夏热冬暖地区≥40%
	
	市住建局
	节能建筑占既有建筑比例=建成区符合节能建筑标准的建筑面积（平方米）/建成区建筑总面积（平方米）×100%

	
	
	40、城市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13%
	
	市发改委
	城市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 城市新能源消费量/城市能源消费总量（吨标准煤）×100%

	
	
	41、万元生产总值用水量（立方米/万元）≤100
	
	市发改委
市水务和湖泊局
	万元生产总值用水量=市区年用水量（立方米）/年市区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42、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率缺水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率≥20%，其他城市≥10%。
	
	市发改委
市水务和湖泊局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率=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量/城市污水处理总量×100%

	
	
	43、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90%
	
	市发改委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工业重复用水量（立方米）/工业用水总量（立方米）×100%

	
	
	44、城市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10000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城市人口密度=建成区人口数（人）/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

	
	
	45、绿色建筑占城市新建建筑比重≥50%
	
	市住建局
	新建绿色建筑比例= 市区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市区新建建筑总面
积（万平方米）×100%

	
	
	46、绿色建材使用比例≥30%
	
	市住建局
	绿色建材使用比例= 新建建筑绿色建材使用面积/新建建筑总建筑面积（万平方米）×100%

	三、优秀试点项目申报

	序号
	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格式/数量

	11

	预备名单库系统开发
	北京天成软件科技公司
	万维网数据库系统

	
	在线填报入口
	宜昌市住建局
	宜昌市住建局网站链接

	
	自行申报
	宜昌市创建中国人居环境专题调研办公室
	20个项目

	
	组织申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
	各推荐申报5-10个项目

	四、摄制播出和出版

	序号
	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平台·格式

	12

	申报单位（项目）推广
	宜昌三峡广播电视总台
	新闻综合频道
《宜昌新闻》栏目

	
	《生态宜居·美丽宜昌》专题片制作播出
	宜昌三峡广播电视总台
	

	
	专题片外宣
	住建部建筑杂志社网站、宜昌政府网、宜昌电视台网站、宜昌住建局网站
	多媒体视频播出

	
	《宜昌人居环境发展报告》出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国标大16K

	五、分管领导和联络员名单 

	
13

	单位名称
	

	
	分管领导姓名
	职务
	电话
	联络员
姓名
	职务
	电话
	备注

	
	
	
	
	
	
	
	

	
	注：请相关单位在2020年9月30日前填报至市人居办（宜昌市住建局510室）
联系人：高德强  0717-6465826； 邮箱：ycsrjb@126.com



1

